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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過之校內活申單影本

免徵娛樂稅申請暨保證書

臨時公演申請書

免徵娛樂稅證明 已印刷完成之活動票券

活動票券樣張

免徵營業稅證明

1.

2.

7.

5.

3.

6.

4. 8.

事前需準備之相關文件

負責人與保證人身分證影本8.



辦理流程(活動前)

STEP 1.

將擬定好之活動企劃書、活動申請單(活申單)

與各項免徵相關文件(事前需準之所有資料)

送交指導老師與課外組審核蓋章

STEP 2.

備妥已通過之活申單影本，並將活申單影本

與除「免徵營業稅證明」之文件送交

宜蘭縣財政稅務局法務科辦理臨時公演活動

申請及票券驗印

STEP 3.

再將免徵營業稅證明送交至財政部北區

國稅局宜蘭分局審核

完成以上三步驟就結束活動前的申請工作囉~

小提醒

1.活動票券樣張一般列印即可，但顏色需跟活動票券相同

2.活動票券需有流水號，並印有「內含代徵娛樂稅」字樣

3.活申單影本需蓋有「與正本相符」之印章

4.保證人務必滿20歲



事前需準備之相關文件樣本

免徵娛樂稅申請暨保證書 臨時公演申請書 免徵娛樂稅證明



事前需準備之相關文件樣本

免徵營業稅證明 活動票券

(1) 門票設計內要有流水編號（範本蓋在後面）

(2) 門票上要註明「內含代徵娛樂稅」

(3) 門票須於販售前至財政稅務局蓋驗印章

(4) 售票對象僅限於全校師生



活動結束後必要手續

清點剩餘票券與結算餘額，並將臨時公演領

售及剩餘票券明細申報表填妥

活動後需跑流程

將已填妥之臨時公演領售及剩餘票券明細申

報表與所有剩餘票券繳回宜蘭縣財政稅務局

法務科審查

活動後需準備文件

臨時公演領售及剩餘票券明細申報表樣本


